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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0〕8-82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

010645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三羊马(重

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马公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现汇报如下。 

一、关于营业收入。审核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两端作业服务中

物流辅助服务单价分别为 47.31元/台、54.83 元/台、58.21 元/台和 61.52 元/

台，单价变动率为 15.89%、6.16%和 5.69%。为便于区分和统计分析，汽车主机

厂或其附属物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公司提出运输需求时，公司将整车自整车

下线生产场地运输至整车中转库或经销商时的运输业务划分为全程物流服务；

将汽车主机厂下达的整车自中转库进行二次转运至汽车经销商的运输业务划分

为两端作业服务。请发行人：（1）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物流辅助服务

单价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与主机厂签订的全程物流服务合

同、两端作业服务合同，以及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两端作业服务的具

体过程，说明发行人向主机厂提供的两种服务的实质性区别；报告期内向主机

厂提供转驳服务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向

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从主机厂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

金额及占比；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从主机

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从中转库至 4S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数量是否存在差异，

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

函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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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物流辅助服务单价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年份 
收入金额 

（万元） 

作业台数 

（万台） 

单价 

（元/台） 

单价变动 

（元/台） 

单价变动

率 

2020年 1-6月 7,956.24 129.32 61.52 3.31 5.69% 

2019年度 22,280.80 382.74 58.21 3.38 6.16% 

2018年度 18,199.00 331.89 54.83 7.52 15.89% 

2017年度 13,153.99 278.01 47.31 -- -- 

2018 年物流辅助服务单价较之 2017 年上升 15.89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2018年中铁特货上汽通用五菱项目部分车辆保险费单价由 2017年的 2.26元/台

上升至 13.58 元/台，导致平均作业单价上涨 1.91 元/台；单台车平均仓储收入

增加 1.97 元/台；客户结构发生变化，2018 年单价较高的非中铁特货客户收入

较 2017年增长，涨幅为 34.22%，综合导致单位收入较 2017年上涨 15.89%。 

2019 年物流辅助服务单价较之 2018 年上涨 6.1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平

均仓储收入上升所致。2019年单台车平均仓储收入单价增加 4.75元/台，同时，

装卸业务单价略有下降，综合导致 2019年单价上升 6.16个百分点。 

2020 年 1-6 月物流辅助服务单价较之 2019 年上涨 5.69 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是平均仓储收入上升所致。受疫情影响，商品车平均仓储时间增加、仓储收入

增长，导致 2020年 1-6月单价上升 5.69个百分点。 

综上，报告期内物流辅助服务单价持续增长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公司与主机厂签订的全程物流服务合同、两端作业服务合同，以

及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两端作业服务的具体过程，说明发行人向主机厂

提供的两种服务的实质性区别；报告期内向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收入增长较快的

原因及合理性 

1. 发行人向主机厂提供的两种服务的实质性区别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两端作业服务均是由公铁联运业务延伸而

来，公司向主机厂提供的单一公路运输物流服务不存在全程和两端之分。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业务是指从主机厂承接订单后，设计相应物流方

案，通过公铁联运方式，完成整车下线生产场地运送至汽车经销商处的全程运输

责任并据此收取全程单一运费的服务。公司对承接商品车运送的全过程负完全的

行为责任，并统筹运输过程中的运力、作业资源。服务完成后，根据合同约定服

务价格，公司定期收取相应的物流服务收入，并根据外协情况定期支付相应外协

采购成本。整个物流过程，通常只有一个运输合同，公司在全程物流服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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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向主机厂一次整体收取费用，涉及的外协运力、外协作业属于公司的采购业务，

由公司对外支付采购费用。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两端作业服务是指从主机厂承接订单后,完成中转库至汽

车经销商处的转驳运输服务。该商品车的完整运输轨迹为主机厂生产场地-中转

库-汽车经销商，由于分拨集结、等待末端订单响应等需要在中转库作短时停留，

主机厂将运输环节通过合同约定（可能是将生产地-中转库和中转库二次起运在

同一合同中作为两条运输线路分别列示，也可能是分签两个合同）进行了切割。

公司承接从中转库到 4S店订单完成服务。 

上述两种服务实质性区别为公司能否作为联运经营人为主机厂提供“门到门

运输”服务作为区分标准。其中，两个构成要件： 

(1) 联运经营人：多式联运经营人是多式联运过程中全程运输的承运人，承

担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流程的组织、管理和监督。(2)“门到门运输”：根据《国家

标准（物流术语）》（GB/T18354-2006）“门到门运输”服务是指承运人在托运人

指定的地点接货，运抵收货人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服务方式。 

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件，属于全程物流业务。反之，属于两端作业服务。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全程物流服务和两端作业服务合同主要条款举例： 

1）全程物流服务合同 
合同签订方 合同名称 合同约定作业内容 

重庆长安民生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长安福特商品
车铁路运输服务合

同 

乙方（合同条款中的乙方即公司，以下同）需通过铁路运输方式将
商品车从甲方指定起运地点送往甲方指定交车地点 

东风小康汽车
有限公司 

商品车运输服务合
同 

乙方负责将经销商在甲方处购买的商品车在指定区域进行公路、铁
路、水路或人工驾送运输的操作及管理，提供从指定库房起至指定
交货地点止的门到门运输服务 

安徽奇瑞商用
车销售有限公

司 

关于奇瑞开封基地
整车物流服务合同 

乙方应根据甲方基地运输业务量的需求，合理安排人员、驻板车辆、
商品车存储及装卸场地，并组织运力储备，准确、及时、安全地完
成甲方安排的商品车运输任务，并与甲方指定收货人进行交接 

华晨鑫源重庆
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鑫源商品车运
输服务合同 

货物起运地：实际起运点以甲方通知为准；②送达区域：甘肃、青
海、新疆、宁夏、西藏、云南、广东；③运输方式：铁路运输或公
路二次转运。有铁路、公路转运等联运情形的，乙方应对全程运输
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重庆幻速物流
有限公司 

商品车铁路运输合
同 

乙方承运商品车，自乙方到甲方指定地点接车起，乙方按照甲方的
要求承运送达至 1.3款所确定的目的地，其中，乙方将商品车运输
至铁路站点后，负责将商品车送至 50 公里范围甲方提供的《商品
车验收交接单》中确定的其它地址，经甲方的指定接车人核验签收
为止，即视为送达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公司与各大主机厂签署的上述合同，合同条款均符合“联

运经营者”和“门到门运输”定义，公司将基于上述合同产生的收入划分至全程

物流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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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端作业服务合同 

合同签订方 合同名称 合同约定作业内容 

广州东铁汽车物
流有限公司 

商品车运输合
同 

甲方委托乙方承揽商品车或指定的商品车及其附件的运输（含零星物流业务），
乙方按甲方的指令，采用符合要求的商品车专用车将甲方的商品车从商品车存
放地运至指定地点交付。承运车辆的具体信息及运输范围、运输时间等信息以
甲方下达的运输指令记载为准。“商品车”是特指甲方的委托方生产并拥有的、
由甲方提供整车中心库或配送中心（或中转站）配置物流服务的待发往配送中
心或中转站、甲方委托方的专营店或最终客户的商品车 

重庆长安民生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铁路
中转库商品车
物流服务合同 

①移库车：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铁路中转库交接区完成商品车外观检测及验
收，然后转运至该铁路中转库指定库位进行存储管理，再根据甲方的发运安排
完成车辆出库并与承运商做好发运前的车辆交接工作。②联运车：乙方负责在
甲方指定的铁路中转库交接区按甲方要求完成商品车外观检测及验收交接，然
后转运至该铁路中转库待发区（若交接区与待发区场地位置一致，则不需要转
运），再根据甲方的发运安排与承运商做好发运前的车辆交接工作 

安吉汽车物流（上
海）有限公司 

商品车整车物
流服务主合同 

甲方委托乙方有偿提供商品车以铁路运输方式到达拉萨西、果园港站、鱼嘴站、
中牟站、雒容站铁路车站/货场后的运输代理、装车、卸载和该站的市内同城配
送服务，包括专用车车门开/锁、专用车内解捆绑、铺设渡板、桥架安装/拆卸/
搬运、卸车、质量验/收/交接（经销商、库房、二次转运公路配送商）、质损处
理、站存车收发管理/看护、车辆内外清洁（如车辆内外不整洁将拒绝收车）、
配送组织及信息反馈等服务项目 

公司与各大主机厂签署的上述合同，从合同条款来看，在整个多式联运过程

中，公司不是作为向主机厂提供服务的唯一主体，存在有主机厂与除公司外的第

三方签订合同的情况。因此，公司并非作为“联运经营者”提供物流服务。公司

将基于上述合同产生的收入划分至两端作业服务收入。 

2. 报告期内向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提供转驳作业服务量、收入金额如下： 

年份 
作业量

（万台） 

作业量变

动（万台） 

单价 

（元/台） 

单价变动 

（元/台） 

金额 

（万元） 

收入变动

（万元） 

2020年 1-6月 21.74 -1.36 192.71 9.37 4,188.76 -1,123.68 

2019年度 63.04 26.21 183.34 -35.48 11,557.67 3,498.60 

2018年度 36.83 15.26 218.82 19.39 8,059.07 3,757.40 

2017年度 21.57 -- 199.43 -- 4,301.67 -- 

注：2020年 1-6月作业量变动、收入变动为与 2019年 1-6月数据作比较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的转驳服务为由中转库到 4S 店的物流服务，随着主机厂

采用“中转库+末端配送”模式的普遍化，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提供转驳作业

服务量、收入金额呈现增长趋势。未来，随着铁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中

转库”将成为行业标配，得到进一步应用，公司向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的数量及

金额将进一步增加。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收入增长较快具有合理性。 

（三）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从主机厂至 4S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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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终端客户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销售数量、

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

端客户的运输数量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服务从主机厂至 4S 店等

终端客户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销售数量、

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的全程公铁联运业务根据主机厂指定签收方不同，可区分

为从主机厂至 4S店和主机厂至中转库两类。 

(1) 主机厂至 4S店的全程公铁联运业务 

公司以公铁联运方式从主机厂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

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年份 
作业量 

（万台） 

单价 

（元/台） 

单价 

（元/台/公里） 

销售金额 

（万元） 
占比 

2020年 1-6月 3.09 2,517.44 1.35 7,770.33 79.23% 

2019年度 6.24 2,527.90 1.32 15,769.04 81.57% 

2018年度 6.20 2,486.31 1.34 15,404.20 51.11% 

2017年度 8.33 2,259.29 1.32 18,822.82 48.46% 

注：占比=主机厂到 4S店运输量/主机厂到 4S店和中转库运输量 

(2) 主机厂至中转库的全程公铁联运业务 

公司公铁联运方式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销售数量、单价、销售金额及占比情

况如下： 

年份 
作业量 

（万台） 

单价 

（元/台） 

单价 

（元/台/公里） 

销售金额 

（万元） 
占比 

2020年 1-6月 0.81 1,619.64 1.21 1,317.09 20.77% 

2019年度 1.41 1,642.29 1.20 2,314.32 18.43% 

2018年度 5.93 1,667.39 1.24 9,887.44 48.89% 

2017年度 8.86 1,630.82 1.26 14,442.04 51.54% 

注：占比=主机厂到中转库运输量/主机厂到 4S店和中转库运输量 

2. 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数

量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小于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

数量，主要是因为公司承运的从中转库至 4S 店的商品车由不同运输主体运输入

库。对于公司承运的从中转库至 4S 店的商品车按将其运输入库的运输主体进行

划分，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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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作为主机厂的整车运输承运商完成商品车运输入库（以下简称“模

式一”） 

主机厂将商品车从生产场地至中转库的公铁联运运输交由公司实施，由公司

担任联运经营者将商品车运输至中转库，服务完成后，公司将对应收入作为全程

公铁联运收入列示。商品车进入中转库后，主机厂将该商品车从中转库至 4S 店

的二次转运服务继续交由公司实施，此段服务中公司通常不是联运经营者，服务

完成后，公司将对应收入作为两端收入列示。 

(2) 公司作为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外协供应商，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共同完成商

品车运输入库（以下简称“模式二”） 

主机厂将商品车从生产场地至中转库的公铁联运运输交由公司以外的第三

方物流公司实施，考虑公司物流网络布局的完整性，部分第三方物流公司将业务

分拆后交由公司完成，公司作为外协供应商提供装卸、转驳等作业，与第三方物

流公司共同完成主机厂的整车运输服务，服务完成后，公司将对应收入作为两端

收入列示。商品车进入中转库后，主机厂将该商品车从中转库至 4S 店的二次转

运服务交由公司实施，服务完成后，公司将对应收入作为两端收入列示。 

(3) 公司以外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作为主机厂的整车运输承运商完成商品车

运输入库（以下简称“模式三”） 

主机厂将商品车从生产场地至中转库的公铁联运运输交由公司以外的第三

方物流公司实施。商品车进入中转库后，主机厂将该商品车从中转库至 4S 店的

二次转运服务交由公司实施，服务完成后，公司将对应收入作为两端收入列示。 

公司为主机厂提供的中转库至 4S店运输量按照三种模式划分如下： 

单位：万台 

年份 
中转库到 4S店运输量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2020年 1-6月 0.68 16.16 4.90 

2019年度 2.01 50.91 10.12 

2018年度 2.07 25.97 8.79 

2017年度 2.84 8.88 9.85 

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数量对

比情况： 

年份 
中转库至 4S 店运输量（万台） 

主机厂至中转库 

运输量（万台） 
差异 

模式一① 模式二② 模式三③ 合计④ ⑤ ④-⑤ 

2020年 1-6月 0.68 16.16 4.90 21.74 0.81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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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2.01 50.91 10.12 63.04 1.41 61.63 

2018年度 2.07 25.97 8.79 36.83 5.93 30.90 

2017年度 2.84 8.88 9.85 21.57 8.86 12.71 

模式一下公司负责的从中转库至 4S 店的二次转运（以下简称二次转运）商

品车由公司作为主机厂的直接整车运输承运商运输入库，因此模式一中公司负责

的二次转运商品车与公司从生产场地运输至中转库的商品车具有对应关系，但鉴

于公司以公铁联运方式将商品车从生产场地运输至中转库后，主机厂根据其自身

业务情况，将该部分商品车的二次转运服务交由公司或其他物流公司实施，因此

公司从生产场地运输至中转库的商品车数量大于模式一中公司承运的二次转运

商品车数量。而公司在模式二、三下承运的二次转运商品车并非由公司作为主机

厂的直接整车运输承运商运输入库，因此模式二、三下公司负责二次转运的商品

车与公司从生产场地运输至中转库的商品车无对应关系。 

公司从主机厂至中转库承运的商品车构成了公司从中转库至 4S 店承运商品

车的一部分。因此，公司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商品车运输数量小于从中转库至

4S店等终端客户的商品车运输数量。 

综上，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

数量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1) 复核物流辅助服务单价的准确性，抽取

销售发票、销售合同及记账凭证，核对相关信息是否一致，以核查物流辅助服务

单价的准确性；(2) 分析物流辅助服务收入单价变动情况，关注变动原因及合理

性；(3) 访谈销售负责人，结合销售合同条款，了解公司向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

服务及两端作业服务的内容及二者的区别；(4) 获取转驳服务收入明细表，分析

变动情况，关注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1) 报告期内物流辅助服务单价持续增长具有合理性；

(2) 公司向主机厂提供的全程物流服务和两端作业服务的实质性区别为公司能

否作为联运经营人为主机厂提供“门到门运输”服务；(3) 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

厂提供转驳服务收入增长较快具有合理性；(4) 从主机厂至中转库的运输数量与

从中转库至 4S 店等终端客户的运输数量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商品车在进入中转

库的前次运输主体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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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营业成本。审核问询回复显示，公司为中铁特货提供的两端作业

服务由自有员工、车辆及外协供应商共同完成，成本构成以外协商为主。发行

人对主要主机厂提供的服务以外协供应商为主，外协商提供的人员车辆对应成

本占比较高。间接成本主要核算的是与作业直接相关，但无法直接对应到每台

车或承运货物上的作业成本。间接成本以整车综合运输板块间接成本为主，以

办事处为单位分支出类型归集，其主要构成是人工费、折旧费、自有车费用、

保险维修费等。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间接成本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

公路运输业务、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之间划分的依据；（2）补充披露报告

期内公司各项服务业务中的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情况，各项服务业务主

营业务成本中自有人员成本及外协人员成本金额及比例；结合相关业务的外协

比例、发行人自有运输能力，详细说明发行人在整个物流业务中所处位置和所

起作用；（3）补充披露间接成本中人工费的形成原因、无法分摊至主营业务成

本的原因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公路单位成本的变动

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对报

告期内发行人外协采购成本的核查范围、过程和结论。（审核问询函问题 6） 

（一）补充披露间接成本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物流辅

助服务、转驳服务之间划分的依据 

间接成本主要核算的是与作业直接相关，但无法直接对应到每台车或承运货

物上的成本。间接成本以整车综合运输板块间接成本为主，以办事处为单位分支

出类型归集，其主要构成是人工费、折旧费、自有车费用、保险维修费等。 

间接成本中的人工费核算的是各办事处作业人员工资，其工资与作业量（作

业台数）直接相关，故对间接成本中的人工费进行分摊时，以各类业务的作业台

数为依据，按照作业量占比分别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物流

辅助服务、转驳服务之间进行分摊； 

间接成本中除人工费以外的其他成本主要是由折旧费、自有车费用、保险维

修费等构成，以各类业务的直接成本为依据，按照扣除铁路成本以外的直接成本

（公路成本和物流辅助成本）占比分别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

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之间进行分摊。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服务业务中的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

情况，各项服务业务主营业务成本中自有人员成本及外协人员成本金额及比例；

结合相关业务的外协比例、发行人自有运输能力，详细说明发行人在整个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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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所处位置和所起作用 

1.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服务业务中的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情况 

公铁联运汽车物流的产业链主要包括从汽车生产厂商获取运单，进行物流规

划设计（组织运力、合理规划路线、多式联运方案、平衡物流资源等），实际作

业（人员铁路装卸车作业，两端公路分拨（车辆由厂到火车站、火车站到店的位

移））3大环节，公司的各项服务业务均包含于以下作业流程中，公司各项服务

业务中的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情况如下图所示：

 

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除考虑核心区域、关键环节自有布局外，其他均

以成本最优、效率至上为原则，根据各作业点的作业特点和当地供应商情况，合

理分配选择自有人员和外协人员完成作业。 

2. 各项服务业务主营业务成本中自有人员成本及外协人员成本金额及比例，

结合相关业务的外协比例、发行人自有运输能力，详细说明发行人在整个物流业

务中所处位置和所起作用 

公司物流运输主要是通过不同运输方式组合的多式联运，因此公司物流业务

运营过程中，成本可区分为外购成本和自有成本。外购成本主要是铁路成本、公

路成本和以装卸、仓储等作业为主的物流辅助成本。基于铁路运输特性，铁路成

本均为外购。公司除外购运力、装卸服务和仓储服务外，还配备部分自有操作人

员和自有车辆。因此，自有成本主要为自有运输车辆发生的公路成本、自有人员

产生的人工成本和其他自有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服务主营业务成本中自有成本和外协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1）全程公铁联运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购成本 8,288.47  89.12% 17,817.71  91.01% 20,227.71  89.16% 25,164.39  91.36% 

其中：铁路成本 5,485.50 58.98% 11,578.19 59.14% 14,985.77 66.05% 18,702.26 67.90% 

公路成本 2,316.97 24.91% 5,377.27 27.47% 3,924.36 17.30% 4,816.23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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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辅助成本 486.00 5.23% 862.25 4.40% 1,317.58 5.81% 1,645.90 5.98% 

自有成本 1,011.45 10.88%  1,760.02  8.99%  2,459.62  10.84%  2,378.39  8.64% 

其中：自有车公路成本 364.46  3.92%  631.15  3.22% 385.64 1.70% 378.93 1.38% 

自有人工成本 170.18  1.83% 368.02 1.88% 962.35 4.24% 1,031.89 3.75% 

其他成本 476.81  5.13%  760.85  3.89%  1,111.63  4.90%  967.57  3.51% 

合计 9,299.91 100.00% 19,577.72 100.00% 22,687.33 100.00% 27,542.78 100.00% 

注：自有车公路成本主要核算自有运输车辆发生的过路费、油费等直接成本，

自有运输车辆保险费、折旧等未在该项进行归集 

全程公铁联运业务中，外购成本占主导，2017年-2020年 6月，占比分别为

91.36%、89.16%、91.01%和 89.12%。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自有人员投入及自有

车运行效率的提升，自有成本占比增加，外协成本占比略有下降。 

（2）全程公路运输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购成本 2,114.97  91.77% 7,781.04  92.92% 983.92  90.09% 1,237.03  92.63% 

其中：公路成本 2,106.77 91.41% 7,678.88 91.70% 965.83 88.43% 1,237.03 92.63% 

物流辅助成本 8.20 0.36% 102.16 1.22% 18.09 1.66% --  -- 

自有成本 189.71 8.23% 592.60 7.08% 108.26 9.91% 98.49 7.37% 

其中：人工成本 24.79  1.08% 81.79  0.98% 11.76  1.08% 13.78  1.03% 

其他成本 164.92  7.16% 510.81  6.10% 96.50  8.84% 84.71  6.34% 

合计 2,304.69 100.00% 8,373.64 100.00% 1,092.18 100.00% 1,335.52 100.00% 

全程公路运输业务中，公路运输服务均为外购。公司自有运输车辆未参与全

程公路运输业务运营，主要是因为公司自有运输车辆主要考虑公司商品车公铁联

运模式下以短途的中、近程公路配送为主要汽车运输生产方式，并结合运输半径、

运输频率以及城市周边交通设施的适用性等特点配置，不适合运用于长距离全程

运输。 

（3）物流辅助服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购成本 4,224.32 72.01% 11,082.50 70.70% 9,181.59 74.60% 7,490.36 80.68% 

其中：前端装车成本 1,981.86 33.78% 5,508.91 35.15% 4,448.84 36.14% 3,737.35 40.26% 

后端卸车成本 2,242.46 38.23% 5,573.59 35.56% 4,732.76 38.45% 3,753.01 40.43% 

自有成本 1,641.97 27.99% 4,592.02 29.30% 3,126.94 25.40% 1,793.20 19.32% 

其中：人工成本 1,250.36 21.31% 3,736.61 23.84% 2,271.23 18.45% 1,374.18 14.80% 

其他成本 391.62 6.68% 855.40 5.46% 855.71 6.95% 419.01 4.51% 

合计 5,866.29 100.00% 15,674.52 100.00% 12,308.54 100.00% 9,283.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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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辅助业务中，外购成本占主导，2017年-2020年 6月，占比分别为 80.68%、

74.60%、70.70%和 72.01%。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在关键岗位、核心站点的

人员投入，使公司自有成本占比增加，外协成本占比下降。 

（4）转驳服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购成本 6,348.51  73.60% 16,614.95  71.66% 14,389.32  71.83% 9,093.11  76.46% 

其中：铁路成本 497.83 5.77% 1,078.62 4.65% 273.73 1.37% 194.47 1.64% 

公路成本 5,850.68 67.82% 15,536.33 67.01% 14,115.59 70.46% 8,898.64 74.83% 

自有成本 2,277.67 26.40% 6,569.48 28.34% 5,643.22 28.17% 2,799.04 23.54% 

其中：自有车公路成本 748.72 8.68% 2,528.58 10.91% 1,999.70 9.98% 711.38 5.98% 

人工成本 1,132.31 13.13% 2,953.64 12.74% 2,789.25 13.92% 1,675.38 14.09% 

其他成本 396.64 4.60% 1,087.26 4.69% 854.27 4.26% 412.28 3.47% 

合计 8,626.18 100.00% 23,184.43 100.00% 20,032.55 100.00% 11,892.14 100.00% 

注：自有车公路成本主要核算自有运输车辆发生的过路费、油费等直接成本，

自有运输车辆保险费、折旧等未在该项进行归集 

转驳服务中，外协成本占主导，2017年-2020年 6月，自有运输车辆参与运

营比重呈增长趋势。2017 年自有运输车辆提供服务占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公司

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采购运输车辆，当年自有运输车辆提供服务的期间有

限所致。 

（5）非汽车商品综合物流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外购成本 4,931.34 97.67% 10,106.92 97.51% 10,312.18 97.96% 10,787.78 98.18% 

其中：铁路成本 2,811.69 55.69% 5,570.53 53.74% 5,161.06 49.03% 4,483.91 40.81% 

     公路成本 1,729.98 34.26% 3,954.13 38.15% 4,388.85 41.69% 5,310.09 48.33% 

     物流辅助成本 389.66 7.72% 582.26 5.62% 762.27 7.24% 993.78 9.04% 

自有成本 117.50 2.33% 257.86 2.49% 215.01  2.04% 199.97 1.82% 

其中：自有车公路成本 29.78 0.59% 54.69 0.53% 38.50  0.37% 19.11 0.17% 

人工成本 56.18 1.11% 151.92 1.47% 140.47 1.33% 147.39 1.34% 

      其他成本 31.56 0.63% 51.25 0.49% 36.04 0.34% 33.47 0.30% 

合计 5,048.85 100.00% 10,364.78 100.00% 10,527.19 100.00% 10,987.75 100.00% 

注：自有车公路成本主要核算自有运输车辆发生的过路费、油费等直接成本，

自有运输车辆保险费、折旧等未在该项进行归集 

非汽车商品综合物流服务中，外协成本占主导，2017年至 2020年 6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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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为 98.18%、97.96%、97.51%和 97.67%，基本稳定。 

（6）公司在整个物流业务中所处位置、所起作用 

公司在物流业务中所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全国性的物流网络布局有助于实现集约化效应、提升作业效率 

公司已在全国设立多个商品车发运基地，形成了全国性的物流网络。公司物

流网络依托于全国铁路站点设计，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具备商品汽车装卸作业

能力的站点共有 184个，公司共中标 58个站点，占比 31.52%，并在中标场站及

辐射区域共建设 78 个基地/办事处，依托于自有基地/办事处的布局，公司逐步

实现前后端作业均由自有现场管理人员进行组织管理，有效减少了公司与供应商、

客户之间的协调沟通难度，缩短了不同运输方式、运输环节之间转换时间，实现

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同时，公司陆续在铁路干线周边建立物流基地设置中转库，通过铁路干线将

商品车运输至中转库，铁路运输商品车所具有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特性充分满足

上游客户通过中转库调拨车辆形成“蓄水池”效应，从而保证了大规模生产的相

对均衡性需求。其次，综合下游经销商小批量、多品种的需求，快速调配公路运

力将商品车分类组合调拨至终端，既满足下游终端客户对及时性、多样性的要求，

又最大限度的降低公路空驶距离从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②对社会零散运输服务商和外协服务商进行合理调度、管理 

国内物流运输市场仍以众多中小型物流企业为主，此类物流企业由于资金规

模、员工数量限制，通常仅能提供单一的仓储、运输、装卸等较为传统的物流服

务。依托于公司自建基地/办事处，公司已与超百家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

系，依托于与外部供应商长期合作关系，公司搭建了一支由自有人员、车辆和外

协商共同组成的专业化作业队伍。外协供应商人员、车辆在公司的统一管理下，

遵循公司及客户的作业标准，共同为客户提供运输、装卸、配送服务。 

通过对外协车辆和人员的有效管理，减少公司客户直接面对最终装卸配送作

业商之间的沟通管理成本。同时公司可灵活调拨车辆、人员进行现场作业，在满

足商品车运输对作业及时性要求的同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成本。 

③持续开发装载方案，降低运输成本和运输质损率 

商品车铁路运输主要以JSQ6型双层凹底商品汽车运输专用车和JSQ5型商品

汽车运输专用车（以下统称“JSQ车型”）为运输工具，JSQ车型内部为两层设计，

单箱可装载 8至 14辆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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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不同型号的车辆装载进同一车厢，在确保载重要求、车厢前后上下左

右配重平衡、车辆之间间距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装载车辆数量最大化以提升运输

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输质损率为作业供应商需解决的问题。 

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和持续技术投入，公司现已形成上百种装载方案。在承接

客户订单后，公司可依托于现有经验及已有方案迅速模拟计算得出最优化装载方

案，有效降低了方案优化时间和作业调度时间，实现成本降低和质损率降低。 

（三）补充披露间接成本中人工费的形成原因、无法分摊至主营业务成本的

原因及合理性 

间接成本中人工费核算的是各办事处自有作业人员及自有车辆驾驶人员的

薪酬。办事处自有作业人员及驾驶员在进行作业时，通常会从事多个业务板块中

同一作业内容的作业，也会从事同一业务板块中不同作业内容的作业，例如自有

车驾驶员为客户提供运输服务时，同一人员可能同时从事全程公铁联运业务、转

驳服务的运输作业；自有人员为客户提供装卸、加解固及仓储管理作业时，同一

人员可能同时提供前述两种以上作业内容。因此该部分人员的薪酬虽与作业直接

相关，但无法直接对应到其作业的每台车辆上，进而无法将其薪酬直接归集到各

业务板块的直接成本中，故需每月先行在间接成本中归集，再按照各业务板块的

作业量占比进行分摊。 

（四）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公路单位成本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公铁联运公路单位成本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公路成本（万元） 2,735.17 6,008.42 4,310.00 5,195.16 

运量（万台） 5.12 11.66 13.07 17.32 

单位成本（元/台） 534.21 515.30 329.76 299.95 

变动额（元/台） 18.91 185.54 29.81  

变动率 3.67% 56.26% 9.94%  

由于公铁联运中铁路运输占整个运输过程的绝对运距，公路运输在公铁联运

中主要是发生在前端转运和末端配送中，无论从与供应商的结算方式还是从与客

户的结算方式中，这部分实际运距均无法做准确统计，故其单位成本只能以运量

来计算，由于不同车辆运送到不同区域，配送至不同的 4S 店，其公路运输实际

运距千差万别参差不齐，且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运距的配送其单位成本存在

差异，故报告期内由于业务结构的变动导致单位成本在一定幅度内波动。 

2019 年相较于 2018 年变动较大，主要是因为：1、受公路治超，市面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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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轿运车减少影响，公路采购成本在 2019年末达到运营最高水平；2、短距离配

送业务减少而长距离配送业务增加，二者叠加导致变动较大，导致 2019 年的公

路运输单位成本变动。综上，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公路单位成本的变动合理。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外协采购成本的核查程序 

1) 了解与成本采购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

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2) 了解公司的发运流程、成

本核算方法及核算流程，了解公司外购成本的构成及核算情况；3) 对公司采购

部门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主要外协商变化原因，了解公司采购

制度，及询价、议价过程，收集并核查公司招投标、询价文件；4) 获取公司报

告期各期主要外协商及采购明细，检查主要外协商的变动情况及相关交易的稳定

性，检查新增外协商及相关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5) 获取公司与外协供应商以

及中铁特货（铁路运力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关注双方结算价格是否与合同约定

一致；6) 检查作业记录，核对作业记录与外购成本的外部结算单据记载信息、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是否一致；7) 走访、函证主要外协供应商，核对公司提供

的采购数据是否与供应商账面数据一致，以核查公司外购成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① 对主要外协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 

对 69 家外协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视频访谈，就报告期内各年的交易金额

予以确认；访谈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份 
访谈应付账

款金额 
访谈应付账款比例 访谈采购金额 访谈采购比例 

2020年 1-6月 9,341.39 63.22%  19,388.55  70.76% 

2019年度 12,396.08 61.10%  43,419.90  65.45% 

2018年度 8,943.27 59.29%  38,122.65  67.58% 

2017年度 9,441.80 56.49%  34,164.23  62.29% 

② 对公司主要外协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就报告期内各年的交易金额、期

末余额予以确认。函证具体情况如下： 

A. 确定函证范围：大额或账龄较长的项目；主要外协供应商项目。 

B. 函证程序的实施过程 

获取函证对象报告期内交易金额、数量等信息按照积极式函证格式填写函证，

获取函证对象地址、收件人、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快递或挂号信方式发送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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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函证结果汇总表，逐一统计回函情况。对回函不符情况调查原因，对未

回函供应商执行替代测试。 

C. 函证结果分析 

被函证外协供应商的期末应付账款余额占公司期末应付账款余额 45%以上，

具体情况如下：a. 报告期内，根据供外协应商回函确认的期末应付账款余额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截止日 应付账款余额 函证金额 函证比例 回函确认金额 
回函确认金额

占样本比例 

2020.6.30  14,776.95   11,841.83  80.14%  11,780.33  99.48% 

2019.12.31  20,288.24   18,373.85  90.56%  18,078.04  98.39% 

2018.12.31  15,084.01   11,542.41  76.52%  11,280.00  97.73% 

2017.12.31  16,713.85   7,935.74  47.48%  7,444.88  93.81% 

b. 报告期各期函证份数、回函份数、回函相符与回函不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发函情况 未回函情况 回函情况 

发函

份数 
发函金额 

未回

函份

数 

未回函

金额 

回函相

符份数 

回函相符金

额 

回函不

符份数 

回函不符

的差异金

额 

2020.6.30 61 11,841.83 2 61.51 53 11,111.95 6 -296.78 

2019.12.31 111 18,373.85 8 295.81 96 17,626.73 7 3.83 

2018.12.31 41 11,542.41 2 262.41 31 9,943.92 8 -285.27 

2017.12.31 19 7,935.74 2 490.87 16 7,145.49 1 
 

① 回函信息相符 

对于回函信息相符函证，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应付账款金额真实、准确。 

② 回函信息不符 

对于回函信息不符函证，我们通过分析具体的差异原因并检查对应的会计处

理是否正确。经核查，回函的差异主要系供应商与公司的入账时间差异所致，公

司账面记录应付账款金额无误。 

③ 未回函情况 

执行替代性测试：针对未回函单位的期末余额，检查相关文件，如采购合同、

发票、结算单等原始凭证；检查期后增加的应付账款，确认是否存在延迟确认应

付账款的情况；检查期后付款情况，确认应付账款记录的准确性。 

8) 通过互联网查阅报告期内主要外协商的工商登记资料，并对其进行问卷

调查，共计 159家，覆盖报告期内基本所有外协商；9) 选择重要或异常的外协

采购成本项目，查验采购合同、付款单据等原始凭证，关注成本发生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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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2) 了解间接成本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物流辅助服务、

转驳服务之间划分的依据，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业务模式，判断间接成本

分摊的合理性；(3) 访谈业务负责人，了解公司在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

运输业务、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中外协人员与自有人员的分工情况以及公司

在业务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及所起作业；(4) 了解间接成本的核算内容及计算方法，

关注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5) 分析全程公铁联运公路单位成本变动情况，关

注变动原因及合理性；(6) 了解间接成本的核算内容及计算方法，关注是否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2. 核查结论 

我们认为：(1) 公司间接成本核算方法符合实际经营情况，在各业务之间的

划分依据充分合理；(2) 公司在整个运输业务中处于主导地位，根据市场需求，

运用多式联运方式，高效组织协调运力，进行科学的物流规划和装载方案设计，

对业务进行科学组织集合分拨，确保商品车及货物及时运达；(3) 间接成本中人

工费用的归集和分配方式具有合理性；(4) 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公路运输单位

成本变动具有合理性；(5)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采购成本不存在异常。 

三、 关于毛利率。审核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采用毛利率和直接成本毛利

率两种方式计算公司毛利率，公司采取剔除间接成本后的营业成本计算毛利率，

从而排除公司自身一次性的资产投入等固定成本变动对毛利率的影响。因公司

主要向主机厂提供末端配送，相较于中铁特货前端转运、入库配送等业务，运

输距离相对较长，导致主机厂短驳单台公路成本显著高于中铁特货短驳单台公

路成本。请发行人：（1）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

程公路运输业务、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单位间接成本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与中铁特货及主机厂签订的转驳服务合同，说明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

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3）量化分析

并补充披露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公路单位成本存在较大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7） 

（一）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

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单位间接成本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全程公路运输业务、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

单位间接成本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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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

度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率 金额 

全程公铁联运业务 

（元/台/公里） 
0.08 24.17% 0.06 -38.95% 0.10 31.19% 0.08 

全程公路运输业务 

（元/台/公里） 
0.09 7.10% 0.08 -30.97% 0.12 71.45% 0.07 

两端-物流辅助服务 

（元/台） 
12.70 5.83% 12.00 27.34% 9.42 46.07% 6.45 

两端-转驳服务 

（元/台） 
15.44 2.71% 15.03 3.14% 14.57 67.07% 8.72 

公司间接成本以办事处为单位，按支出类型归集，按受益对象分摊。具体分

摊方式为：按业务分部对间接成本进行独立归集。整车综合运输板块的间接费用

在全程物流运输和两端作业服务中分摊，其中人工费按照作业量占比在全程和两

端业务中进行分配，其他费用按照全程和两端的除铁路成本外的直接成本占比进

行分配。 

报告期内整车综合运输板块中各业务板块间接成本分配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分摊的间

接成本 
比例 

分摊的间

接成本 
比例 

分摊的间

接成本 
比例 

分摊的间

接成本 
比例 

全程公铁联运业务 646.99 16.14% 1,128.87 10.90% 2,073.98 23.17% 1,999.46 33.44% 

全程公路运输业务 189.71 4.73% 592.60 5.72% 108.26 1.21% 98.49 1.65% 

物流辅助服务 1,641.97 40.97% 4,592.02 44.35% 3,126.94 34.93% 1,793.20 29.99% 

转驳服务 1,528.95 38.15% 4,040.90 39.03% 3,643.52 40.70% 2,087.66 34.92% 

合计 4,007.62 100.00% 10,354.39 100.00% 8,952.70 100.00% 5,978.81 100.00% 

2019 年、2018 年全程公铁联运业务分摊间接成本比例较之前一年有所下降，

物流辅助服务、转驳服务分摊间接成本比例较之前一年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全

程物流作业量下降使得全程公铁联运成本下降；物流辅助服务及转驳服务作业量

增加使得物流辅助成本及转驳服务成本上涨。 

报告期内间接成本增加主要是因为：1、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人工费、办公费、

业务招待费、作业点摆渡车费、差旅费等间接费用逐年增加；2、2017年下半年

至 2018 年上半年公司陆续购置运输车辆，随着自有车辆的增加以及自有车承运

量的增加从而使得间接成本中的自有车费用、折旧费及保险、维修费大幅增加；

3、公司根据业务拓展需要，在报告期内新设办事处，鉴于办事处作业点的办公

用房基本为租赁，从而使得水电气物管费及租赁费增加。 

综上，受间接成本分摊比例以及间接成本总额变动的影响，报告期内各业务

板块的间接成本有所变动，从而使得单位间接成本发生变动：其中受各业务板



第 18 页 共 21 页 
8-2-18 

块的作业量以及除铁路成本外的直接成本变动的影响，报告期内间接成本分摊比例有所波动；受公司自有运输车辆、作业人员人数及

人均薪酬增加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间接成本总额有所波动。 

（二）结合与中铁特货及主机厂签订的转驳服务合同，说明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分别向中铁特货和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合同进行对比，情况如下： 
合同主

体 
合同名称 合同约定的具体作业内容 作业内容简称 业务类型 价格计费方式 

中铁特

货 

 

 

 

铁路商品汽

车物流服务

合同 

前端转运费用（商品汽车前端转运轿运车业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乙方从主机厂或甲方指定地点办理提车手续、验车、打单、转运等全过

程服务内容及产生的费用 

厂-站运输；厂

-库运输；库-

库运输；站-站

运输 

商品汽车前端转

运轿运车业务 
一口价、按台计费 

配送费用（商品汽车入库轿运车配送业务、商品汽车同城轿运车配送业

务、商品汽车轿运车二转配送业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配送至甲

方指定地点（如 4S店)等 

站-4S店 
商品汽车同城轿

运车配送业务 
一口价、按台计费 

站-4S店 
商品汽车轿运车

二转配送业务 

按线路里程计费，

约定单公里单台的

单价 

库-4S店 
商品汽车入库轿

运车配送业务 
一口价、按台计费 

主机厂 
商品车运输

合同 

乙方按甲方的指令，采用符合要求的商品车专用车将甲方的商品车从商

品车存放地运至指定地点交付。地点由整车中心库或配送中心（或中转

站）发往配送中心或中转站、甲方委托方的专营店等 

库-4S店 公路二转运输 

一口价、按台计费；

按线路里程计费，

约定单公里单台的

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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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以看到，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差别在于：公

司主要向主机厂提供中转库/配送中心到 4S店的运输服务，该业务只出现在全程

公铁联运链条的后端作业环节。而公司向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内容更加多样

化，除包含与主机厂同样 

服务内容外，亦包括厂到站、厂到库的其他服务，转驳服务在全程公铁联运的前、

后端作业环节均可出现。 

公司主要为主机厂提供全程物流业务，基于“中转库+末端分拨”模式的推

广及应用，从全程物流业务延伸出的主机厂对从中转库起运的物流需求增加，迫

切需要专业物流公司组织实施运输。公司作为第三方汽车物流企业，能够承接主

机厂不同需求订单。因此，在全程物流业务外，公司为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中

铁特货作为铁路部门专门设立的汽车承运机构，与各大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为

其提供全程运输服务，而随着铁路运输商品车比重的提升，铁路两端作业要求的

提高，除铁路站到站运输以外，由客户到车站以及由车站到配送目的地的两端配

送环节，由中铁特货向第三方物流商采购实施。因此，公司为中铁特货提供的转

驳服务在前后端作业环节均可能出现。综上，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

服务的内容存在部分差异，差异具有合理性。 

（三）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公路单位成

本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公路单位成本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台、万元、元/台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数量 公路成本 单价 数量 公路成本 单价 

主机厂 21.74 3,235.86 148.87 63.04 8,382.81 132.97 

中铁特货 70.92 3,034.81 42.79 191.63 8,997.95 46.95 

（续上表）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数量 公路成本 单价 数量 公路成本 单价 

主机厂 36.83 6,474.22 175.78 21.57 3,363.85 155.95 

中铁特货 197.32 9,077.57 46 213.82 5,908.97 27.64 

报告期内公司转驳服务主要来源于长安民生及其关联方和中铁特货，具体如下： 

客户名

称 
期间 

数量 

（万台） 
数量占比 

公路成本 

（万元） 

公路成本 

占比 

单台公路成

本(元/台) 

长安民

生及其

2020年 1-6月 7.48 7.56% 1,896.97 28.74% 253.48 

2019年度 15.76 5.86% 3,815.47 21.12% 2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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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2018年度 11.97 4.79% 3,089.39 19.17% 258.08 

2017年度 8.75 3.66% 1,636.35 17.03% 186.96 

中铁特

货 

2020年 1-6月 70.92 71.60% 3,034.81 45.99% 42.79 

2019年度 191.63 71.28% 8,997.95 49.81% 46.95 

2018年度 197.32 78.92% 9,077.57 56.33% 46.00 

2017年度 213.82 89.34% 5,908.97 61.49% 27.64 

报告期内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不同运价的转驳运输量比重如下： 

项目 
中铁特货 主机厂 

场内捣短 短驳运输 场内捣短 短驳运输 

2017年度 66.19% 33.81% 0.80% 99.20% 

2018年度 78.67% 21.33% 0.62% 99.38% 

2019年度 80.52% 19.48% 1.20% 98.80% 

2020年 1-6月 76.33% 23.67% 1.51% 98.49% 

综上，因公司主要向主机厂提供末端配送，相较于中铁特货前端转运、入库

配送等业务，运输距离相对较长，导致主机厂转驳单台公路成本显著高于中铁特

货转驳单台公路成本。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的基本发运流程、成本核算方法及核算流程，分析公司的成本

核算方法是否符合公司发运流程及报告期是否保持一贯性，抽查间接成本计算表，

复核成本费用归集分配的准确性；(2) 分析间接成本构成明细及其变动的原因，

关注变动原因是否合理；(3) 访谈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向中铁特货、主机厂提

供转驳服务的内容并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判断服务内容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关注其

合理性；(4) 比较公司向中铁特货、主机厂提供转驳服务的单位公路成本，分析

差异的原因。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受间接成本分摊比重以及间接成本总额变动的影响，报告期内各业务板

块的间接成本有所变动，从而使得单位间接成本发生变动；   

(2) 公司向主机厂和中铁特货提供转驳服务的内容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3) 因公司主要向主机厂提供末端配送，相较于中铁特货前端转运、入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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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等业务，运输距离相对较长，导致主机厂转驳单台公路成本显著高于中铁特货

转驳单台公路成本。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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